
新北巿立豐珠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規定附件 

                                          110年 10月 20 日學輔會議通過 

113年 11月 04日學輔會議通過 

(一)優點 

1. 服裝儀容整齊，足為同學楷模者。 

2. 尊師重道，上課表現優良，經教師薦舉者。 

3. 校內行為表現良好，有具體實證者。 

4. 言行舉止有顯著進步，能列出具體實證者。 

5. 功課作業書寫整齊工整，經評定優良者。 

6. 擔任學校公差服務有具體事證者。 

7. 經班級推派，代表班級參加校內比賽，表現特優者。 

8. 負責盡職有具體實證，足為同學表率者。 

9. 學業成績評量特優者。 

10. 擔任班級或宿舍幹部表現優良者。 

11. 經由輔導員觀察表現優良，知會該組組長評估記點者。 

12.其它生活、學習、行為表現優異，經本校教職員工薦舉 

       合於記優點。 

 

     (二)缺點 

            1.頂撞師長或欺騙師長，情節輕微者。 

            2.吵架或其言行舉止造成他人困擾者。 

            3.破壞公物或未經同意動用私人物品者。 

            4.不守校規或住宿規定，情節輕微者。 

            5.無故遲到或不守課堂秩序者。 

            6.值日生、打掃工作或出公差不認真者。 

            7.屢次不按時繳交作業者。 

            8.言行散漫，違反禮儀規範者。 

            9.各項集會，態度隨便者。 

            10.參加公眾服務或團體活動消極怠惰者。 



            11.在公共場所高喊宣嚷影響秩序者。 

            12.因過失破壞公物而不自動報告者。 

            13.上課或集會無故離開者。 

            14.擔任班級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15.同儕間彼此借用衣物者。 

            16.邊走邊吃東西屢勸不聽者。 

            17.進行不適當遊戲或活動者。 

            18.蓄意搧風點火，影響他人之良性互動者。 

            19.轉述不實言語者。 

            20.言語或行為挑釁他人者。 

            21.毀損他人物品者。 

            22.說不堪入耳之言詞者。(髒話) 

            23.向同儕借用金錢者。 

            24.蓄意隱瞞同儕不當行為者。(知情不報) 

            25.其他生活、學習、行為表現不良，經本校教職員工舉 

               證，應予記缺點者。 

      

(三)學生生活行為偶犯錯誤，情節輕微，未達記缺點以上之處罰 

        者，得採適當方式予以勸導。 


